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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公 司 )
(股 份 代 碼 :01088)

海 外 監 管 公 告

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公 司 證券 上 市 規則 第 13.09(2) 條 而
做 出 。

茲 載 列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於 2008 年 12 月 27 日 在《 中 國 證券
報 》 、《 上 海 證券 報 》 、《 證券 時 報 》 及 2008 年 12 月 26 日 在上 海 證
券 交 易 所 網 站 (www.sse.com.cn) 刊 登 的 關於 「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
公 司 第 一 屆 董事 會 第 二 十 六 次 會 議決 議公 告 」 等 文 件 ， 僅 供 參 閱。

承 董事 會 命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
董事 會 秘 書

黃清

北 京 ， 二 零零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

于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董事 陳必 亭 先 生 及 凌 文 博 士 ； 非執 行董事 張 喜 武 博 士 、
張 玉 卓 博 士 及 韓建 國 先 生 ； 獨 立 非執 行董事 黃毅 誠先 生 、梁 定 邦先 生 及 陳小 悅 博 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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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 代 碼 ： 601088 證券 簡 稱 ： 中 國 神 華 公 告 編 號： 臨 2008-033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
第 一 屆 董事 會 第 二 十 六 次 會 議決 議公 告

本 公 司 第 一 屆 董事 會 第 二 十 六 次 會 議通 知 於 2008 年 12 月 22 日 以

書 面方 式 發 出 ， 於 2008 年 12 月 26 日 以 書 面方 式 召 開。 會 議的 召 開符

合 《 公 司 法 》 等 相 關法 律 、行政 法 規、部門規章 和 《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

份 有 限公 司 章 程 》 的 規定 。 公 司 全 體董事 審 議了 本 次 會 議議案 ， 並 以

書 面方 式 發 表表決 意 見如 下 ：

審 議通 過了 《 關於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公 司 治 理 整 改 報 告

的 議案 》

議案 表決 情 況 ： 同 意 7 票 ， 反 對 1 票 ， 棄 權 0 票

整 改 報 告 全 文 請參 見本 公 司 刊 載 於 上 海 證券 交 易 所 網 站

（ www.sse.com.cn） 及 香港 聯 合 交 易 所 網 站 （ www.hkex.com.hk ） 的 相

關公 告 。

特 此 公 告

承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董事 會 命

董事 會 秘 書

黃清

2008 年 12 月 26 日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（ “ 本 公 司 ” ） 董事 會 及 全 體董事 保 證

本 公 告 內 容 不 存 在 任 何 虛假 記 載 、誤導 性 陳述或 者 重大 遺漏 ， 並 對

其 內 容 的 真 實 性 、準 確 性 和 完 整 性 承 擔 個 別 及 連 帶 責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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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
關於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的 整 改 報 告

根 據 中 國 證監 會 《 關於 開展 加 強 上 市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有 關

事 項 的 通 知 》 （ 證監 公 司 字[2007]28 號） 、《 北 京 證監 局關於 開展

防 止 資金佔 用 問 題反 彈 推 進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（ 京 證公 司

發 [2008]85 號） 以 及 北 京 證監 局 治 理 工 作 專 題會 議精 神 ， 中 國 神

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“ 本 公 司 ” 或 “ 公 司 ” ） 自 2008

年 6 月 底 啟 動 了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， 歷 經 學 習 動 員 、自查 自糾 、

現 場 檢 查 和 整 改 提 高階段 ， 目 前 已 基 本 完 成 了 此 次 公 司 治 理 專 項

活 動 的 相 關工 作 。 現 將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的 自查 整 改 情 況 報 告 如

下 ：

一 、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期 間完 成 的 主 要工 作

本 公 司 領 導 高度 重視此 次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， 根 據 中 國 證監

會 和 北 京 證監 局 的 文 件 要求 及 會 議精 神 ， 以 董事 長作 為 第 一 責任

人 ，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工 作 。 公 司 完 成 的 主 要工 作 如 下 ：

（ 一 ） 學 習 動 員 階段

按 照 文 件 要求 ， 公 司 將 《 北 京 證監 局關於 開展 防 止 資金佔 用

問 題反 彈 推 進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報 公 司 董事 會 、監 事 會 、

經 理 層 及 控 股 股 東 神 華集團 有 限責任 公 司 。

公 司 董事 會 、監 事 會 、經 理 層 高度 重視防 止 資金佔 用 問 題和

公 司 規範 治 理 的 工 作 ， 於 7 月 2 日 將 全 部學 習 材 料 發 放 給 全 體董

事 、監 事 、經 理 層 成 員 。 全 體董事 、監 事 和 經 理 層 成 員 在 收 到 材

料 後 ， 於 7 月 3 日 至 7 日 對 《 國 務 院批 轉證監 會 關於 提 高上 市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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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質量意 見的 通 知 》 （ 國 發 [2005]34 號） 、《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刑 法

修 正 案 （ 六 ） 》 以 及 最 高人 民 檢 察 院、公 安 部制 定 的 《 關於 經 濟 犯

罪 案 件 追訴 標 準 的 補充 規定 》 等 三 個 重要文 件 及 中 捷 股 份 和 九 發

股 份 違規的 案 例 進 行了 認真 學 習 。 公 司 于 7 月 8 日 向 北 京 證監 局

報 送 了 全 體董事 、監 事 和 經 理 層 成 員 簽 署 的 《 承 諾函 》 和 學 習 情

況 的 書 面報 告 。

（ 二 ） 自查 自糾 階段

本 公 司 按 照 中 國 證監 會 《 關於 開展 加 強 上 市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

動 有 關事 項 的 通 知 》 所附自查 事 項 和 《 北 京 證監 局關於 開展 防 止

資金佔 用 問 題反 彈 推 進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， 於 7 月 15 日

至 31 日 開展 了 公 司 治 理 和 關聯 方 資金佔 用 自查 工 作 ， 形 成 自查 報

告 及 整 改 計 劃 。 具 體組 織 過程 如 下 ：

公 司 於 7 月 15 日 召 集 11 個 相 關部門佈 置 了 相 關工 作 ， 對 自

查 階段 工 作 分 工 落 實 ， 重點對 公 司 的 治 理 結 構 、控 股 股 東 行為 的

合 規性 ； 公 司 “ 三 會 ” 和 經 理 層 職 責的 履 行情 況 ； 公 司 內 部控 制

制 度 、財務 管 理 制 度 、重大 投 資決 策 、關聯 交 易 決 策 和 其 他 內 部

工 作 程 序 的 規範 性 ； 公 司 內 部約 束 機 制 和 責任 追究 機 制 的 健 全

性 ；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管 理 制 度 的 執 行情 況 等 進 行自查 。 公 司 分 部門

自 7 月 18 日 至 25 日 對 照 中 國 證監 會 《 “ 加 強 上 市 公 司 治 理 專 項

活 動 ” 自查 事 項 》 完 成 各 部門自查 並 形 成 自查 分 項 報 告 、整 改 分

項 計 劃 。 于 7 月 25 日 形 成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報 告 、整 改 計 劃 草稿 ， 報

公 司 經 理 層 成 員 審 核 後 ， 提 交 董事 會 審 議。

公 司 於 7 月 16 日 召 集 5 個 相 關部門佈 置 了 關聯 方 資金佔 用 情

況 自查 工 作 ， 重點對 “ 關聯 方 資金佔 用 情 況 ” 、《 公 司 章 程 》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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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控 制 度 、資金流 出 的 內 部流 程 和 決 策 機 制 、內 控 執 行情 況 、責

任 追究 機 制 等 進 行檢 查 。 採 取 先 由 各 單 位自查 ， 公 司 核 查 的 方 式

開展 這 項 工 作 。 7 月 17 日 至 24 日 ， 各 單 位 完 成 自查 。 7 月 22 日

至 24 日 ， 公 司 組 成 聯 合 檢 查 組 ， 對 所 屬 單 位 現 場 檢 查 關聯 方 資金

佔 用 情 況 完 成 核 查 。 7 月 25 日 ， 公 司 形 成 了 關聯 方 資金佔 用 的 《 自

查 報 告 》 。

7 月 30 日 ， 公 司 董事 會 召 開會 議， 審 議並 通 過《 中 國 神 華能

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報 告 及 整 改 計 劃 》 。

公 司 監 事 會 深 度 參 加 了 上 述兩 項 工 作 。 監 事 會 對 董事 會 、經

理 層 的 自查 情 況 進 行了 復 核 ， 於 7 月 31 日 出 具 了 《 關於 開展 防 止

資金佔 用 問 題反 彈 深 入 推 進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工 作 的 復 核 意 見》 。

7 月 31 日 ， 公 司 將 上 述兩 份 自查 報 告 和 監 事 會 出 具 的 復 核 意

見報 送 北 京 證監 局 ， 並 在 上 海 交 易 所 網 站 上 公 告 了 《 中 國 神 華能

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報 告 及 整 改 計 劃 》 。

（ 三 ） 公 眾 評議階段

按 照 證監 公 司 字[2007]28 號文 件 要求 ， 根 據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工

作 安 排 ， 8 月 10 日 至 31 日 為 公 眾 評議階段 ， 公 司 披 露 自查 報 告

和 整 改 計 劃 的 同 時 公 佈 了 熱 線 電話、傳 真 和 電子 郵箱 接 受 公 眾 的

評議， 期 間公 司 未 接 到 公 眾 關於 公 司 治 理 的 評議意 見。

二 、公 司 整 改 計 劃

公 司 上 市 以 來 ， 高度 重視公 司 治 理 工 作 ， 建 立 了 比 較 完 善 的

公 司 治 理 結 構 ， 並 嚴 格 合 規運行。 通 過開展 自查 自糾 工 作 ， 根 據

兩 個 自查 報 告 ， 對 照 自查 要求 ， 中 國 神 華公 司 治 理 符 合 相 關法 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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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要求 ， 關聯 方 資金往來 不 存 在 資金佔 用 問 題。

根 據 《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公 司 治 理 自查 報 告 及 整 改

計 劃 》 ， 公 司 是 境 內 外 兩 地 上 市 公 司 ， 需同 時 符 合 《 公 司 法 》 、《 到

境 外 上 市 公 司 章 程 必 備 條 款 》 （ “ 《 必 備 條 款 》 ” ） 等 相 關規定 及

境 內 外 監 管 機 構 的 要求 。 《 必 備 條 款 》 規定 ， 到 境 外 上 市 的 股 份 有

限公 司 ， 應 當 在 其 公 司 章 程 中 載 明 《 必 備 條 款 》 所要求 的 內 容 ，

並 不 得 擅 自修 改 或 者 刪 除《 必 備 條 款 》 的 內 容 。 因 此 對 《 到 境 外

上 市 公 司 章 程 必 備 條 款 》 與 現 行法 律 法 規不 一 致的 地 方 ， 《 公 司 章

程 》 沒 有 做 修 改 。 一 旦 新 修 訂 的 《 必 備 條 款 》 頒 佈 ， 公 司 將 由 董

事 會 秘 書 負責組 織 對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做 進 一 步 修 訂 並 履 行相 關批 准

程 序 。

三 、北 京 證監 局 對 本 公 司 治 理 情 況 的 監 管 意 見及 公 司 整 改

措 施

11 月 11 日 至 14 日 ， 北 京 證監 局 對 本 公 司 進 行了 為 期 四 天 的

公 司 治 理 現 場 檢 查 。

11 月 24 日 ， 公 司 收 到 北 京 證監 局 出 具 的 《 監 管 意 見書 》 。 根

據 《 監 管 意 見書 》 要求 ， 公 司 董事 長等 領 導 組 織 有 關部門認真 研

究 ， 確 定 了 落 實 監 管 意 見的 責任 人 和 時 間表， 於 12 月 5 日 向

北 京 證監 局報 送 了 整 改 措 施 。

就 《 監 管 意 見書 》 對 公 司 治 理 方 面提 出 的 監 管 意 見 ， 公 司 的

整 改 措 施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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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改 措 施序

號
監 管 意 見

工 作 內 容 分 程 序 完 成 時 間 責任 人

修 訂 完 善 《 公 司 章

程 》

1、提 交 2009 年 1 月 總 裁常 務 會

2、提 交 2009 年 1 或 2 月 董事 會 會

議

3、提 交 相 應 最 近一 次 股 東 大 會

董 事 會

秘 書

修 訂 完 善 經 理 工

作 細 則

1、提 交 2009 年 1 月 總 裁常 務 會

2、提 交 2009 年 1 或 2 月 董事 會 會

議

副 總 裁

1 按 照 有 關規

定 修 訂 和 完

善 《 公 司 章

程 》 、《 總 經 理

工 作 細 則 》 以

及 《 募 集資金

使 用 管 理 制

度 》 修 訂 完 善 《 募 集資

金使 用 管 理 制 度 》

1、提 交 2009 年 1 月 總 裁常 務 會

2、提 交 2009 年 1 或 2 月 董事 會 會

議

財務

總 監

制 定 資產 處置 制

度

1、提 交 2009 年 1 月 總 裁常 務 會

2、提 交 2009 年 1 或 2 月 董事 會 會

議

財務

總 監

2 按 要求 制 定

關 於 資產 處

置 和 抵 押 方

面 的 內 部 控

制 制 度

制 定 擔 保 （ 包 括 資

產 抵 押 ） 制 度

1、提 交 2009 年 1 月 總 裁常 務 會

2、提 交 2009 年 1 或 2 月 董事 會 會

議

財務

總 監

公 司 將 以 此 次 公 司 治 理 專 項 活 動 為 契 機 ， 繼 續 嚴 格 執 行法 律

法 規以 及 中 國 證監 會 、上 海 證券 交 易 所 和 香港 聯 交 所 的 相 關規

定 ， 適時 修 訂 規章 制 度 ， 進 一 步 提 高規範 運作 意 識 ， 有 效 促 進 公

司 治 理 水 平 不 斷 提 升 。

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

二 〇〇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


